安徽农业大学
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承诺书

[bookmark: _Toc491011854][bookmark: _Toc491172934][bookmark: _Toc491422584]根据《安徽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试行)》(校行字〔2017〕29号)文件，第十六条规定：“弄虚作假，违反学业诚信或学术道德，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者，给予警告直至留校察看处分；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作品被鉴定为抄袭的作者，学校一律取消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
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方案制定的竞赛规则的前提下，承诺人（包括所有参赛者）作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人保证对参加本次大赛而创作的参赛作品（以下简称“参赛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自主著作权，且参赛作品未经发表。
二、承诺人自参赛作品提交之日起，即视为许可安徽农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无偿拥有发表、复制、展示、放映、发行、汇编、推荐参赛等权利。
三、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